
静宁县智慧停车项目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静宁县智慧停车项目已由静宁县发展和改革局

以静城执发〔2022〕76 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源为单位自

筹。项目业主为静宁县阿阳公共设施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委托甘肃泰创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该

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名称：静宁县智慧停车项目 

2.建设地点及项目概况 

该项目位于静宁县城区，采用“高位视频+巡检+后台、地磁

+视频+巡检+后台”和其它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化停

车技术方案进行道路泊位和停车场智能化改造，建设集自动识别、

停车服务、停车缴费、车场联营、车位信息发布、停车诱导、违

停抓拍、监管执法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化停车系统。 

3.标段划分：本项目共划分二个标段，每一个标段选择一家

中标单位。 

4.标段内容：一标段：双模地磁 1200 个，手持终端 45 台，

抓拍一体机 20 台，变频右向 4 米直臂道闸 10 台，4 米直臂道闸

杆件 10 根，出入口防砸雷达 10 个，雷达配套电源 10 个，一键

呼叫终端 10 台，出入口管理终端 10 台，一体化左向直臂道闸 4

米 122 台，4 米直臂道闸杆件 122 根，出入口防砸雷达 122 个，

雷达配套电源 122 个，辅助抓拍相机 30 台，杆件 30 根，补光灯



30 个，出入口管理终端 61 台，封闭式停车场集成费 71 项，辅材

71 项，USB 转 RS-485/422 转换器 71 条，减速带 497 米，指示牌

（出入口标示牌）155 个，指示牌（收费指示牌）223 个，标志

牌立杆 378 根，隐蔽工程 A8880 米，电源线 8880 米，高位相机

36 台，高位视频监控杆件 108 套，高位视频管理盒 18 台，高位

机箱 108 台，抓拍单元 72 台，智能终端 18 台，补光灯 72 台，

闪光灯 72 台，卡口集成费 108 项，隐蔽工程 B4000 米，检查井

123 个，电源线 A5500 米，电源线 B4000 米，网线 5500 米，光模

块收发器 123 台，尾纤 123 根，法兰盘 123 个，核心交换机 2台，

摄像头 132 台，电源 132 个，硬盘 32 块，硬盘录像机 2 台，视

频管理平台 1台，监控机箱 132 个，监控支架 132 个，监控立杆

132 套，监控集成费 132 项，值班岗亭 2 套，显示器 1 台，电脑

3 台； 

二标段：用电报户 158 项、2*6 铝芯电源线 15800 米、辅材

空气开关和电表箱 1 批、管线开挖及预埋 12640 米、停车场出入

口改造 272m
2
、防护桩柱 283 个、挡车护栏 446 个、防护桩柱 220

个、车位划线 3876 项。 

具体内容详见初步设计和招标文件。 

5.项目概算：2320.00 万元（一标段 1865.67 万元，二标段

454.33 万元）    

6.质量标准：满足工程招标文件的有关要求，按照国家相关

工程质量检评验收标准，达到合格标准。 

7.招标范围：本项目初步设计、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中所有



建设内容的施工。 

8.资金来源：单位自筹。 

9.计划工期：自合同签订起 2年。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第一包：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必须是独立的法人单位，财

务状况良好，信誉良好。 

2.第二包：投标人必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投标人须具备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企业各项证件齐全合法，

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人员要求 

①建造师 1人：须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建造师

执业资格并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 B证； 

②技术负责人 1人：须具有工程类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③施工员 1人：须具有有效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员岗位证书； 

④质量（检）员 1人：须具有有效的市政公用工程质量（检）

员岗位证书； 

⑤安全员 1人：须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 C 证； 

⑥机械员 1人：须具有有效的机械员岗位证书。 

拟投入本项目的所有人员须为注册在本单位的在职人员。 

3.投标人须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无行贿犯罪行为查询

情况的截图加入投标文件。 

4.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



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任何单位或个人出借

或以任何方式挂靠、借用他人资质投标。 

四、招标文件获取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2 年 7 月 5 日 00 时 00 分 00

秒至 2022 年 7 月 9 日 23 时 59 分 59 秒，登录平凉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www.plsggzyjy.cn）点击该公告信息页面的“我要投标”

并登录平凉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免费获取招标文件。

（须在平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用户注册”进行注册，注

册成功后点击项目公告信息页面的“我要投标”或直接在平凉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点击“系统登录”进行投标。如有疑

问，可咨询甘肃文锐电子交易网络有限公司客服人员，联系电话

 0931-4267890。) 

2.第二包投标人在投标登记成功后，请于 2022 年 7月 9日 18

时 00 分前将《投标人资质证件及证明资料真实有效承诺书》、《平

凉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规范投标承诺书》（原件

一式三份）交至甘肃泰创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地址：甘肃省

平凉市静宁县城关镇百货大楼四楼）不按规定时间递交者视为自

动放弃投标，不具备投标资格，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五、资格审查方式 

1.资格审查方式为：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

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 



2.投标人自行判断是否符合资格要求，并决定是否下载招标

文件和参加投标。 

六、投标文件的递交时间、地点及其它要求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网上开标时间）：2022年7月25日

09时00分。 

2.开标地点：平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静宁县分中心二楼第

一开标室（线上开标） 

3.该项目开标方式为网上开标，请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

（开标时间）前登录“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局网上开评标系统 

（http://121.41.35.55:3010/OpenTender/login），下载“投标

文件固化工具”、“网上开评标系统使用帮助”和“固化后的招标

文件”，按照“网上开评标系统使用帮助”来固化投标文件，并

完成网上投标（上传已固化投标文件的文件 HASH 编码）和开标

操作，若在开标截止时间前没有网上投标（上传已固化投标文件

的文件HASH编码）则视为放弃投标。 

4.各投标人可通过平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单击通知

公告 栏 中“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局关于有序开展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的通告”（http://www.plsggzyjy.cn

/f/news/5716/info）查阅网上开评标工作指南，并按操作指南

要求做好开标准备工作。操作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咨询甘肃文锐电

子交易网络有限公司客服人员，联系电话为：0931-4267890、17

797661558；17797661556。 



5.所有投标人参加投标后申请加入18419267765的钉钉号，

开标前30分钟代理机构会邀请所有已投标成功的投标人加入钉

钉群参加视频会议。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平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 

八、其他注意事项 

凡参与该项目投标的企业必须在投标时填报清楚所投标段

及联系电话，因投标人失误而导致相关信息填写错误，招标人及

招标代理机构概不负责。 

九、联系方式 

招标人：静宁县阿阳公共设施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城关镇西兰路95号 

联系人：李伟鹏 

电  话：0933-2529118 

招标代理机构：甘肃泰创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百货大楼四楼  

联系人：马文妹  

电  话：0933-2533500 

 


